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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1.1核查目的

中标合信（北京）认证有限公司作为安庆旺旺食品有限公司的第

三方碳排放核查机构，对安庆旺旺食品有限公司的 2023年度碳排放进

行了核查。本次核查的主要内容如下：

1）核查安庆旺旺食品有限公司的二氧化碳核算和报告的职责、权

限是否已经落实；

2）核查安庆旺旺食品有限公司提供的二氧化碳排放报告及其他支

持文件是否是完整可靠的，是否符合《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

茶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

3）核查安庆旺旺食品有限公司的测量设备是否已经到位，监测和

程序是否符合《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

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及相关监测标准的要求；

4）根据《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

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对安庆旺旺食品有限公司记录和

存储的数据进行评审，判断数据及计算结果是否真实、可靠、正确。

1.2核查范围

本次核查范围包括排放单位在安徽省安庆市安庆长江大桥综合经

济开发区的生产场所固定设施和移动设施产生的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

根据《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

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规定，对排放单位 2023年度二氧化碳排放

核查范围确定如下：

（1）企业基本信息；

（2）固定设施和移动源化石燃料燃烧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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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耗电设施电力消耗所隐含的电力生产时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

排放；

（4）外购热力消耗隐含的二氧化碳排放；

（5）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其他生产信息。

1.3核查准则

本次核查准则如下：

1） 《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

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2） GB/T4754-2017《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3） GB/T 6422-2009《用能设备能量测试导则》；

4） GB/T 15316-2009《节能监测技术通则》；

5） JJG 596-2012《电子式电能表检定规程》；

6） 其他国家及安徽省地方法规及标准。

2. 核查过程和方法

核查过程分为准备、实施、报告、总结四个阶段：

图 2-1 碳核查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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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核查组安排

依据安庆旺旺食品有限公司的行业类别，结合核查员的备案的专

业背景、既往擅长的核查领域，中标合信（北京）认证有限公司组建

了针对安庆旺旺食品有限公司的核查组和技术复核组，组成情况见下

表 2-1和表 2-2。

表 2-1 核查组成员表

序号 姓名 核查工作分工内容

1 李勇 核查组长，负责工作协调，数据收集等

2 王荣 资料收集、交叉核对、数据测算

表 2-2 技术复核组成员表

序号 姓名 职责

1 何前玉 技术复核员

2.2文件评审

核查组对安庆旺旺食品有限公司进行了文件评审，文件评审的时

间为 2024年 1月 13日。评审的整个过程如下：

1）文件的完整性。核查组首先对照核查机构制定的《碳核查材料

清单》，检查安庆旺旺食品有限公司提供的文件材料是否足以支撑排

放报告，未提交的部分通知其补齐。

2）文件的真实性。核查组收齐相关材料后，初步检查安庆旺旺食

品有限公司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对于文件评审无法辨别真实性或存

疑的部分形成记录，待现场核查时进一步验证。

3）文件的一致性。结合安庆旺旺食品有限公司所提供的材料，初

步评审排放报告所填报信息与相关支持材料的一致性，对于存在不一

致的部分形成记录，待现场核查时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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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计算的合理性。结合安庆旺旺食品有限公司提供的相关数据资

料，验证其排放数据计算的合理性。对于存在不合理的部分形成记录，

待现场核查时进一步验证。

5）现场访问计划。根据以上文件评审过程及发现，明确现场核查

重点，制定了现场核查计划。

根据以上文件评审过程，核查组得到如表 2-4所示的文件评审结果。

表 2-3 文件评审的列表

序号 文件名称

1 公司基本情况表

2 2023年能源消费统计表（电力、天然气）

3 报统计局能源消费量报表（2023年）

4 能源管理制度和程序文件

5 重点排放设施汇总表

6
2023年能源购买发票、电力缴费通知单（部分）、能源分配表（部分）、

财务凭证（部分）等

主要文件评审的内容、评审发现及识别出的现场评审重点关注的

内容见下表：

表 2-4 文件评审结果

序号 评审内容 评审发现 现场重点关注内容

1

评审核算报告是否覆盖了

所有的二氧化碳排放源及

所提供的数据和信息的完

整性

基本涵盖了所有二氧化

碳排放源，所提供的数

据和信息比较完整

现场确认二氧化碳排

放源和排放情况

关注 2023年的数据统

计情况

2
初步评审核算报告的计算

过程及核算结果的正确性

受核查单位的计算过程

采用标准的计算过程，

计算结果正确

现场确认所使用数据

的统计和边界是否科

学准确

3
评审核算报告中相关数据

与其他文件中的信息的一

致性

基本一致

现场收集进一步资

料，对数据进行交叉

核对

4 评审单位建立的二氧化碳 有基本完善的能源管 现场再次确认单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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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评审内容 评审发现 现场重点关注内容

排放核算和报告质量管理

体系是否满足《其他有色

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企

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

与报告指南（试行）》的

要求

理、计量、统计与上报

等制度

氧化碳排放核算和报

告质量管理体系运行

情况

2.3现场访问

核查组于 1月 16日到达安庆旺旺食品有限公司进行了现场访问，

并对安庆旺旺食品有限公司的重点排放设施和计量器具配备情况等进

行了现场核查。

现场访问的内容主要包括首次会议、材料收集和和查阅、排放设

施和监测仪器现场确认、与工作人员访谈、核查组内部讨论、末次会

议等。现场访问的时间、对象及访谈内容见下表 2-5：

表 2-5 现场访问情况

时间
访谈对象

（姓名／职位）
部门 访谈内容

1月 16日 金仁旺 工务部

 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组织管理结构

 确定设施边界和排放源

 能源消耗数据收集

 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

 交叉校验排放报告的信息与其

它来源的数据

 二氧化碳排放质量管理体系

 其它生产信息

 2023年天然气、汽油消耗、外

购电力、外购热力、产值等数

据的财务凭证

2.4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

核查组根据文件评审和现场评审的发现，核查组组织编写了核查

报告，并于 2024年 3月 7日提交给技术复核小组进行技术复核，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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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根据技术复核小组的意见，对核查报告进行了修改，对完成了最终

核查报告。

为保证核查报告能够真实反映受核查单位的二氧化碳排放相关信

息，中标合信（北京）认证有限公司为此采取了多项质量保障措施：

1）组建技术协调小组，协调解决核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2）开展碳核查工作内部培训，提升核查员的专业技能；

3）准备碳核查工具包，如材料清单、文件评审表、现场审核表等，

规范化碳核查工作，提升核查效率；

4）抽调技术骨干组成技术复核小组，核查报告由独立于核查组的

技术复核小组进行技术复核；

5）建立奖惩机制，激励核查员提高核查工作质量。

3.核查发现

3.1二氧化碳排放单位的基本信息

3.1.1排放单位简介

旺旺集团成立于 1962年，前身为宜兰食品工业股份有限公司，1983

年正式命名为旺旺,截止到 2011年在中国大陆有 106 家食品公司。25

家非食品公司，38家销售分公司，329家营业所，除西藏外旺旺的足

迹已踏遍全国各地，且产品广泛行销于日本、新加坡、东南亚及欧美

各国，由最初的食品行业逐步扩展到原料、包装、酒店、粮油、医院、

房产、管理咨询、花卉、林业开发、媒体等行业。旺旺集团股票在香

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交易，实现了旺旺向国际化大集团进军的跨跃。

安庆旺旺食品有限公司隶属中国旺旺集团，位于安徽省安庆市龙

眠山北路，宜秀经济开发区内。南距长江渡口约 6km，离安庆市中心

6km。安庆市位于北亚热带，属于季风性亚热带气候，多年平均气温

16℃，年平均降雨量 1120mm，年降雨 120天，年平均相对湿度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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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集生产、加工、米果、休闲食品、乳饮、包材等产品于一体的外商

独资企业。自 2006年 8月签订投资项目协议书以来，前后共进行了 5

期项目投资，累计投资 29580万美元，占地面积 400余亩，注册资金

10000万美元，注册资本金全部到位。

3.1.2二氧化碳排放单位主要的产品或服务

排放单位的主要生产产品含乳饮料、膨化食品。

3.1.3二氧化碳排放单位能源管理现状

经与公司能源管理负责人员访谈、查阅 2023 年“能源购进、消费

与库存”统计表，对现场设施进行勘查，确认受核查方能源管理状态良

好，具体描述如下：

（1）消耗的能源品种

受核查方能源消耗种类有天然气、电力。

（2）能源计量统计

排放单位的能源统计汇总均由企业管理部负责，企业管理部负责

各财务数据的统计计算。核查组现场核查了排放单位的 2023年企业能

源消耗明细表。

（3）年度能源审计

2023年受核查方未开展能源审计工作。

（4）设施和计量器具

通过现场核查，并与排放单位相关负责人确认，排放单位识别的

场所边界和设施边界已经覆盖了上述二氧化碳排放所涉及的所有场所

和设施，符合《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

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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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核算方法、数据与的符合性

核查组通过现场访谈、查阅 2023年度能源台账、能源缴费单、结

算单据、统计局能报等信息，对核算方法、数据来源等信息进行核查，

确认核算方法、数据与《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温室气

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符合性。

3.2.1核算方法的符合性

1、直接排放核算方法

化石燃料（天然气）消费导致了二氧化碳直接排放，二氧化碳排

放量计算公式如下:

 



n

i
ii EFADE

1
燃烧

……………………(TY-1)

式中：

E-是化石燃料燃烧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 tCO2；

ADi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第 i 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数据，单位为吉焦

（GJ）；

EFi -第 i种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吉

焦（tCO2/GJ）；

i—化石燃料类型代号。

活动数据计算：

化石燃料燃烧的活动数据是核算和报告年度内各种燃料的消耗量

与平均低位发热量的乘积，按以下公式计算：

iii FCNCVAD 

式中：

NCVi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第 i种燃料的平均低位发热量，对固体

和液体燃料，单位为吉焦每吨（GJ/t），对气体燃料，单位为吉焦每万

标准立方米（GJ/104N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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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 i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第 i种化石燃料的消耗量，对固体和液

体燃料，单位为吨（t），对气体燃料，单位为万标准立方米（104Nm3）。

排放因子计算：

化石燃料燃烧的二氧化碳排放的排放因子按以下公式计算：

12
44

 iii OFCCEF

式中：

CCi—— 第 i 种化石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单位为吨碳每吉焦

（tC/GJ）；

OFi—— 第 i 种化石燃料的碳氧化率，以%表示；

44/12——二氧化碳与碳的相对分子量之比。

2、间接排放核算方法

（1）电力排放量计算

电力消费导致二氧化碳间接排放，核查组确认其 2023年度的间接

排放量计算采用如下核算方法：

ii EFADE 
间接

……………………(TY-2)

式中：

ADi—企业的外购电力消耗量，其中电力的单位为MWh；

EFi—企业的间接排放系数，其中电力的单位为 tCO2/MWh。

（2）热力排放量计算

北京物美存在热力消费导致的二氧化碳间接排放，核查组确认其

2023年度的热力间接排放量计算采用如下核算方法：

E 外购热=AD 外购热×EF 热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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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 外购热——报告主体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的消耗外购热量，单位为

吉焦（GJ）；

EF 热——热力供应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吉焦（tCO2/GJ）。

核查组对排放报告中的上述核算方法进行了核查，确认核算方法

的选择符合《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

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

3.2.2数据的符合性

排放单位的所核算参数、单位、描述及制定监测计划情况汇总表

详见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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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重点排放单位核算参数、单位、参数描述及制定监测计划汇总表

参数 单位 参数描述 是否制定监测计划

活 动

水 平

数据

直接

排放
天然气

天然气消费量 万 m3 年度天然气消费量 连续计量

年度天然气平均低位发

热量
GJ/万 m3 年度天然气的平均低位发

热量

未制定监测计划。

受检查方采用的是缺省值。

间接

排放
电力 电力消费量 MWh 年度电力消耗量 电力公司每个月抄表一次，并以此作为缴费依据。

排 放

因子

直接

排放

天然气 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 tC/GJ 天然气的单位热值含碳量 未制定监测计划。受检查方采用的是缺省值。

天然气 天然气碳氧化率 % 天然气的碳氧化率 未制定监测计划。受检查方采用的是缺省值。

间接

排放
电力 电力排放系数 tCO2/MWh 最近年份的排放系数 未制定监测计划。采用的是国家最新发布值。

实时监测数据 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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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1活动水平数据的符合性

针对安庆旺旺食品报送的数据，核查组现场对每一个活动水平数

据进行核查。核查的内容包括：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测频次、记

录频次、数据缺失处理、交叉核对等内容。

1、直接排放

（1）天然气活动水平

――天然气消费量 FC 天然气

核查组现场查阅了排放单位《2023年统计局报表》和天然气购进

发票，并与相关负责人访谈，详细核查发现如下：

表 3-2 对天然气消费量（FC 天燃气）的核查

确认的数值 757.68

单位 万 m3

数据来源 《2023年统计局报表》

监测方法 流量计

监测频次 连续计量

记录频次 1次/每月

数据缺失处理 无

交叉核对 数据来源于《2023年统计局报表》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排放单位 2023年度的天然气消费量为 757.68万 m3

――天然气年平均低位发热值 NCV 天然气

表 3-3 对天然气的平均低位发热量（NCV 天然气）的核查

数据值 389.31

单位 GJ/万 m3

数据来源 《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

报告指南（试行）》附录二附表 2.1中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2023年核查天然气的平均低位发热量数据正确，为 389.31GJ/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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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

2、间接排放：电力

核查组现场查阅了排放单位《2023年统计局报表》和电力缴费发

票，并与相关负责人访谈，确认排放单位的间接排放为外购电力消耗

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外购电力包括：国网电力、光伏电力。具体核

查发现如下：

（1）电力消耗量 AD 电力

排放单位 2023年度电力消费量核查结果如下：

表 3-4 对电力年消费量（AD 电力）的核查

确认的数值 1505.182

单位 万千瓦时

数据来源 《2023年统计局报表》

监测方法 电表

记录频次 连续监测

监测频次 每月抄表一次

数据缺失处理 下次累计

交叉核对 数据来自于《2023年年统计局报表》。

核查结论
核查组最终确认安庆旺旺食品有限公司 2023年度用电量为

1505.182万 kWh。

3.2.2.2排放因子数据的符合性

（1）直接排放因子数据核查

根据《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

法与报告指南（试行）》，安庆旺旺食品有限公司的直接排放因子均

取默认值。

根据以上情况，核查组对安庆旺旺食品有限公司直接排放因子数

据的核查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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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化石燃料单位热值含碳量和碳氧化率的核查

参数 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 天然气碳氧化率

确认的数值 0.0153 99

单位 tC/GJ %

数据来源
《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

报告指南（试行）》

监测方法 无

监测频率 无

数据缺失处理 无

交叉核对 无

核查结论 采用的排放因子与标准一致。

（2）间接排放因子数据核查

根据《生态环境部、国家统计局关于发布 2021年电力二氧化碳排

放因子的公告》（2024年第 12号），安庆旺旺食品有限公司电力排放

系数取默认值。

根据以上情况，核查组对安庆旺旺食品有限公司间接排放的排放

系数数据的核查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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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间接排放系数的核查

能源种类 电力

排放系数 0.7075

单位 tCO2/MWh

数据来源

《生态环境部、国家统计局关于发布 2021年电力二氧化碳排放

因子的公告》（2024年第 12号）中安徽省的电力排放因子的缺

省值

监测方法 无

监测频率 无

数据缺失处理 无

交叉核对 无

核查结论 采用的排放系数与指南一致

3.2.2.3过程排放的数据符合性

核查组现场访问了安庆旺旺食品的生产过程，企业在生产过程中

不涉及碳酸盐和草酸的分解；污水站厌氧产生的甲烷进行火炬直点。

3.2.2.4实时监测数据的符合性

2023年排放单位未对二氧化碳排放进行监测，此部分不涉及。

3.3 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过程及结果

核查组查阅了排放单位提交的 2023年度二氧化碳排放报告内所有

的计算公式，并且利用 excel表格对排放量计算过程进行了验证。

3.3.1 计算过程及结果

具体排放单位 2023年二氧化碳直接排放量计算结果如下表：

表 3-7 二氧化碳直接排放量计算结果

年度
燃料

品种

年消

费量 FCi

(万 Nm3)

低位热

值

NCVi

(GJ/万
Nm3)

燃料热量

Adi=FCi×
NCVi

（GJ）

单位热

值含碳

量 CCi

(tC/GJ)

碳氧

化率

OFi

排放因子

EFi=CCi×
OFi×44/12
(tCO2/GJ)

排放量 E 燃

烧=Adi×EFi

（tCO2)

2023年天然气 757.68 389.31 294972.40 0.0153 0.99 0.055539 1638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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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 2023年排放单位间接排放计算结果如下表 3-13 ：

表 3-8 二氧化碳间接排放量计算结果

二、间接排放量 tCO2 E 电力 10649.16

外购电力

排放量 E tCO2 AD×EF 10649.16

消耗量 AD MWh 统计值 15051.82

排放系数 EF tCO2/MWh 默认值 0.7075

（3）总排放量

排放单位的排放量如下表所示。

表 3-9 2023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汇总表

年度 直接排放（tCO2） 间接排放（tCO2） 总排放量（tCO2）

2023 16382.47 10649.16 27031.63

3.3.2 不确定性分析

3.3.2.1不确定性影响因素分析

核查组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谈，确认排放单位的直接排放来自

于天然气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因此，影响排放单位直接排放量直接

排放量不确定性的主要因素有：

（1）活动水平数据的不确定性包括：天然气的消耗量不确定性；

天然气的平均低位热值的不确定性。

（2）排放因子数据的不确定性包括：天然气的单位热值含碳量不

确定性；天然气的碳氧化率不确定性。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排放单位识别的不确定性影响因素合理，

没有缺失。

3.5.2.1不确定性量化数据分析

（1）天然气不确定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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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天然气碳排放量计算公式，天然气碳排放量的不确定性与其

消耗量、热值及排放因子有关。

根据天然气计量的精度，对其消耗量的不确定性取 10%；其它参

数的不确定值来源于指南中提供的默认值。计算得到天然气碳排放量

的不确定性：

表 3-10 柴油碳排放量不确定性

天然气消耗量不确定值

U1
天然气低位热值不确定值 U2 活动水平不确定性

10% 8% 12.8%
单位热值含碳量不确定值

U3

碳氧化率不确定值

U4

排放因子的不确定

性

8% 5% 9.43%
天然气碳排放量不确定性 15.9%

经核查，确认排放单位排放量不确定性计算合理。

3.4未来二氧化碳控制措施

经核查组现场访问负责人，排放单位未来计划采取的二氧化碳控

制措施有加强节能管理、降低照明功率、暖通空调动力设备变频控制、

电梯变频控制、电梯能量回馈。

安庆旺旺食品有限公司排放未来二氧化碳控制措施情况核查结果

如下：

表 3-11 未来二氧化碳控制措施核查

序号 核查内容 核查结果

1 控制措施的内容及其与法规的符合性； 符合

2
采用控制措施情况下未来 3～5 年每年的二氧化碳

排放量的预估过程及计算是否正确；
基本合理

3
未采用控制措施情况下未来 3～5 年每年的二氧化

碳排放量的预估过程及计算是否正确；
基本合理

4 上年度提交的二氧化碳控制措施的实施情况。 基本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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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沟通后核查组向排放单位提出了如下几点建议：

1)进一步加强供暖系统等节能改造项目的实施（适时）；

2)加强学习，强化宣传教育，提高节能减排意识。加强学习和宣

传政府机构发布的节能减排政策和文件，普及节能减排知识，提高企

业能源管理人员的素质和节能减排意识；

3)以《能源管理体系要求》GB/T 23331-2012为依托，建立能源管

理体系，加强能源管理和能源利用效率；

经确认，预估结果基本合理，符合企业实际情况。

3.5质量管理体系

由于消耗的能源品种相对明确，排放单位目前主要基于能源管理

体系来开展二氧化碳核算和报告。

排放单位二氧化碳排放质量体系核查结果如下表：

表 3-12 排放单位二氧化碳排放质量管理体系核查

序号 核查内容 核查结果

1 是否按标准和规定进行仪

表的校准和检定

由于排放单位边界内的电表、燃气表均由电力

公司和燃气公司负责，排放单位无权对其进行

校准和检定。

2 是否明确了管理部门，专

人负责数据的记录、收集

和整理工作

排放单位有明确的碳排放管理部门，有专人负

责数据的记录、搜集、整理和上报。

3 是否建立了数据的监测、

收集和获取的规章制度

排放单位建立了能源消耗数据的记录、统计和

上报制度，并定期对数据进行汇总分析。

4 是否制定了数据缺失、生

产活动变化以及报告方法

变更的应对措施

排放单位尚未制定相关措施，建议制定更为明

确的数据缺失应对措施。

5 文档管理是否规范 排放单位对历史数据保存完整，文档管理比较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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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核查结论

4.1核算、报告与方法学的符合性

核查组确认，排放单位的核算与报告均符合方法学《食品、烟草

及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的要求。

4.2本年度排放量及活动水平数据的声明

4.2.1 经核查的直接和间接排放量的声明

安庆旺旺食品有限公司 2023年二氧化碳直接和间接排放量汇总如

下：

表 3-13 排放单位二氧化碳排放汇总

年度 直接排放（tCO2） 间接排放（tCO2） 总排放量（tCO2）

2023 16382.47 10649.16 27031.63

经核查，排放单位 2023年二氧化碳直接排放量为 16382.47吨，间

接排放量为 10649.16 吨，总排放量 27031.63吨。

4.2.2 经核查的活动水平数据的声明

经核查，排放单位 2023年共消耗化石燃料有天然气，其中天然气

757.68m3；消耗电力为 1853.29万 kWh（包括光伏电力：348.11万 kWh）。

4.3核查过程未覆盖的问题描述

由于电表分别为电力公司管控，因此未能核查这些仪表的检定信

息。

附件 1：对今后数据核算活动的建议

针对安庆旺旺食品有限公司目前二氧化碳排放管理的现状，有关

数据核算建议包括：

1) 进一步完善二氧化碳排放管理制度，建立更加系统化的质量管

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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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二氧化碳排放统计管理与能源审计工作有机结合，通过能源

审计为二氧化碳核查提供更加直接的数据支撑；

3) 进一步制定和完善二氧化碳排放监测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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